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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概述
1.1总体要求

   本技术规格书为中国石油地面工程试验基地—燃烧装备试验平台建设项目购置综合测试仪（便携式综合性能测试仪）技术要求，仅适用于中国石油地面工程试验基地—燃烧装备试验平台建设项目，是对综合测试仪（便携式综合性能测试仪）及其相关附件提出的最低技术要求。供货商必须使其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等符合指定的标准、规范，并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1.2技术要求

    综合测试仪（便携式综合性能测试仪）用于现场锅炉的数据采集及处理，包括：炉膛背压、烟气成分、功率工作曲线、燃气压力、烟气、空气流量的检测。
	测试项目
	功能描述
	测量范围
	误差精度

	安全时间
	前吹扫时间
	0-600.00s
	±0.01s

	
	点火安全时间
	0-600.00s
	±0.01s

	
	主火安全时间
	0-600.00s
	±0.01s

	
	熄火安全时间
	0-600.00s
	±0.01s

	点火热功率
	测试燃烧器点火热功率
	10-10000kW
	±0.1kW

	吹扫风量
	前吹扫时达到的最大风量
	0-200000m3/h
	±0.3%

	输出功率①
	测试燃烧器输出功率范围
	10-10000kW
	±0.1kW

	烟气排放
	O2%含量
	0-21.0%
	±0.1-0.2%

	
	CO含量
	0-500-2000ppm
	±5-20ppm

	
	NO含量
	0-500-1000ppm
	±5-20ppm

	工作曲线②
	测试燃烧器工作曲线（功率背压曲线）
	10-10000kW
	±0.1kW

	火焰观察
	对火焰实时观察
	分辨率500万像素
	/

	热工参数
	燃气压力
	0-500mbar
	最终测量值的0.5%

	
	燃烧室压力
	±50mbar
	最终测量值的0.5%

	
	烟道差压
	0～250Pa
	最终测量值的0.5%

	
	大气压力
	85-115kpa
	±0.4hpPa

	
	燃油压力
	0-35bar
	0.04%FS

	
	燃气温度
	-10-400℃
	±0.2 ℃

	
	烟气温度
	-10-400℃
	±0.2 ℃

	
	冷却介质进口温度
	-10-400℃
	±0.2 ℃

	
	冷却介质出口温度
	-10-400℃
	±0.2 ℃

	
	环境温度
	-40-60℃
	±0.2℃

	
	环境相对湿度
	0-100RH%
	±2RH%

	
	燃气流量③
	0-1000.0m3/h
	±0.25%

	
	燃油流量④
	0-1000.0kg
	±0.25%


1.3技术规格

电路设计确保能满足不同燃烧工况，具有燃油、燃气、油气混烧三种燃烧工况。 

对燃烧器运行的全过程适时监控，对燃料流量、压力、温度、炉膛背压、烟气成分、不同阶段的各种安全时间进行全周期的记录，形成标准的工作曲线。
烟气成分分析的选型：电化学或者光谱
采样精度及防电磁干扰的设计，采用环境周边存在大型电机运转，防止电磁干扰影响采样精度。。
烟气预处理系统的设计。为准确分析烟气成分，烟气必须保证在恒定的温度、压力、干湿度条件下进行测量和分析。
整体结构便于移动和快速安装各种传感器并保证可靠连接。
软件形成的技术文件与《TSG ZB001-2008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和《TSG ZB002-2008燃油(气)燃烧器型式试验规则》完全相符。
1.4技术路线

1) 依据和制定技术方案；
2) 选择满足方案要求和精度等级的硬件设备；
3）编制软件形成符合规范的技术文件；
4）同时满足燃油、燃气、油气混烧的要求。
2供货范围

供货范围包括：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综合测试仪（便携式综合性能测试仪）
	套
	1
	

	2
	红外传感器测量模块
	套
	3
	含3个参数的测量


3遵循的标准、规范
3.1供应商所报的设备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经检验合格的全新产品，符合国家对该产品规定的环保、技术、质量标准要求等，应该满足或高于下面列出的规范和标准的最新版本的要求。如果几种规范和标准适用于同一情况，则应遵循最为严格的规范。其它未列出的与本产品有关的规范和标准，厂家有义务主动向用户提供。

3.2  引用标准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629-201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T44-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JJG968-2002 《烟气分析仪》

HJ/T397-200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TSG ZB002-2008《燃油(气)燃烧器型式试验规则》

TSG ZB001-2008《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4铭牌/标志

铭牌上应至少给出下列信息：

— 名称、型号、出厂编号；

— 出厂日期；

— 生产商的名称；

铭牌尺寸可按照供货商标准确定，但铭牌上的文字应在安装后清晰可见。

铭牌应固定在设备上。

铭牌上的文字应在现场条件下长期保持清晰可读。

铭牌上的文字为中文。

5涂层、包装和运输

5.1发运设备的包装应符合相关规定，所有的孔、洞均应封堵遮盖好，以防装卸运输过程中有异物侵入设备本体中。包装用材料应坚固可靠，并具有防雨防潮措施，以保证运输过程中不会损坏设备。供货商应负责设备的包装及运输。

5.2包装箱除注明发货人及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外，还应注明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和保证安全运输所需的安全标志等。每个包装箱内均应附有详细的装箱清单，并采取防潮措施。

5.3对于大型设备无法采用包装箱进行包装运输的应采取锚定装置、绳索、钢缆等措施进行固定并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遮盖对设备加以防护。其他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相关标准及规范。

5.4 供货商应把同一地点使用的设备装在一起，以便现场分发。
6技术文件提交要求

6.1供货商必须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负责，即：保证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技术要求、服务质量要求、交货验收要求和价格规定要求等。

6.2供货商报价应严格符合本技术文件要求。供货商有义务保证：设计或图纸中的技术参数及其他事项存在或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或设备不具先进性或不符合国家强制条件或推荐强制标准，应书面同时告之需求方及用户，说明所提供的设备应用于何处并提供等同或优于用户要求设备的技术说明。

6.3供货商报价至少需包括下列内容：

供货商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代理授权及售后服务承诺函加盖公章；
供货商提供制造商营业执照；

供货商提供制造商的CNAS认可证书；
供货商提供制造商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6.4供货商交货时至少需包括下列内容：

质量保证手册，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含操作手册、保养手册）； 

售后服务保证书；

详细的系统及其性能和产品说明书；
装箱单；

易损件清单；

现场调试方案及执行计划；

投产方案及执行计划；

设备必须提供原厂家出具的检测报告或委托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

7  检验、测试和验收

1、验收由验收小组进行，验收小组由用户方组织。验收小组由用户和供货商双方技术负责人员组成；供货商在合同生效后指定时间内将产品送至需求方指定地点，在运送过程中出现的损毁风险由供货商负责。设备运至现场后，需求方将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检验。如发现设备的质量、规格或数量或三者都与合同不符，需求方有权拒收设备。

2、出厂验收按制造方出厂验收标准。

3、供货商人员负责整理准备验收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

4、验收的依据：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

5、验收时间：安装调试完成后一周内；

6、验收完成后需求方出具验收报告；

8  售后服务

1、产品质量保修期为12个月。质保期内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一律免费维修。

2、产品安装调试后，负责培训操作人员，使需求方人员熟练排除设备的一般故障。

3、终身服务，并及时有偿提供备件。

4、严格执行质量承诺：

1）出厂的产品达到优质、可靠，做到在厂内消除早期故障；

2）产品在需求方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在接到需求方通知后8小时内做出答复，48小时派出服务人员，并做到故障不排除，维修人不撤离现场。

 5、供货商必须保证原厂家对需方的技术、操作人员免费进行使用、维护、等的技术培训，培训时间和地点由需方指定。培训资料和培训教材提前一周发到需求方负责人进行审核，培训效果必须达到操作人员会正常使用、判断故障的类型和信息，能简单的了解机器的故障及维修。

